
《西藏自治区本级专家劳务费管理办法》解读
一、出台背景
为加强和规范自治区本级专家劳务费支出管理，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管理体系，推进预算支出标准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西藏自治区本级专家劳务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起草情况
2025年6月，自治区财政厅启动了《管理办法》起草工作。为使自治区本级专家劳务费支出管理更加科学、合理，更具有通用性，2025年6月—10月，经与其他省市和自治区部分单位咨询了解并通过网络搜索，收集财政部、部分省市及自治区有关单位专家劳务费制度文件70多份。我们综合梳理分析上述制度文件，研究借鉴有关框架结构、支出范围、支出标准、支出负面清单等，起草了《管理办法》，并先后两次向自治区财政厅各业务处室、各地（市）财政局及90多家区直单位征求了意见建议。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二十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关于专家劳务费定义。结合工作实际，明确提出本办法所称专家劳务费是指区直单位临时聘请专家开展非职务性劳务活动发放的劳务报酬。考虑到履行本职工作或受本单位指定兼职开展工作的专家，其工作内容仍属于其履职范围，不得领取劳务费及误工补贴。二是关于劳务活动项目类型。参照财政部、部分省市及自治区有关行业领域和单位开展的劳务活动，本办法所称专家劳务活动是指区直单位组织开展的科研、人才、奖项荣誉、考试考务、职称（资格、资质）、财政投资等领域的评审、评比、审查、审计、鉴定、论证、咨询等活动。三是关于劳务活动组织形式。参照财政部、部分省市及自治区有关行业领域和单位开展的劳务活动形式，确定劳务活动组织形式主要有会议、现场访谈或者勘察、通讯三种形式。四是关于专家层级。参照财政部、部分省市及自治区有关做法，为囊括不同层次专家，设院士和学部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等全国知名专家（或省部级人员）；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或地厅级人员）；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或县处级人员）；其他专业人员（或科级及以下人员）四个级别。五是关于劳务活动时长。为便于执行，参照财政部、部分省市及自治区有关做法，按小时计发，同时考虑我区工作日每半天工作3.5或3小时情况，参照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加班补助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设置起付区间。具体为：3小时以内按相关标准计发；3小时以上的，每增加1小时，加发相应标准的10%；增加时间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每天最高不超过3小时以内标准的2倍。六是关于计发标准。参照财政部、部分省市及自治区有关做法，考虑到西藏2025年上年度全区职工月平均工资处于全国前三位置，我区专家劳务费标准按略高于财政部、部分省市专家劳务费有关标准，基本涵盖自治区有关行业领域或部门出台的专家劳务费标准原则确定。具体为：会议、现场考察形式3小时以内劳务费执行以下标准：院士和学部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等全国知名专家（或省部级人员）按不超过2000元计发；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或地厅级人员）按不超过1800元计发；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或县处级人员）按不超过1400元计发；其他专业人员（或科级及以下人员）按不超过800元计发。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相当资质人员劳务费参照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执行。3小时以上的，每增加1小时，加发上述相应标准的10%。增加时间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每名专家每天的劳务费最高不超过3小时以内标准的2倍。同时为落实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要求，尽量控制无效评审时间，压减劳务费支出，参考中央及有关省市专家劳务费标准有关规定，明确要求劳务活动时长在五天（含五天）以内的，按照上述标准执行；第六天及以后的，每人每天的平均费用原则上不超过上年度全区职工月平均工资日平均数额的3倍。以通讯形式开展的劳务活动，以及以份（篇、项、次）等计算的，每份（篇、项、次）一般不高于3小时以内标准的20—50%。七是关于误工补贴标准。考虑专家到达劳务活动地点后，非自身原因不能开展的，其因路途往返等已经发生误工事实，参照自治区现行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伙食费标准、市内交通费标准及有关省市专家劳务费标准有关规定，发放误工补贴，标准为：同城专家200元/人、跨区域（县级及以上）专家300元/人、区外专家500元/人。八是关于自治区本级行业部门制定的有关专家劳务费标准纳入本办法中的情形。经分析比对，自治区本级行业部门制定的有关专家劳务费标准基本参照财政部、部分省市及自治区有关专家劳务费标准等制定，无明确的上位法，且标准基本低于本办法有关标准，其发放方式都需整合至本办法中，因此在本办法中明确提出行业部门制定的有关专家劳务费标准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九是关于现行政策中自治区有关行业领域专家劳务费标准不纳入本办法中的情形。考虑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专家库和专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藏政办函〔2021〕48号）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执行，且全国各省市都针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单独出台评标专家劳务费发放标准，主要参考省份出台的通用评审专家劳务费标准文件中基本明确提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等专项项目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按其规定执行的情况，明确提出相关劳务费标准从其规定执行；考虑到《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影视作品审读审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藏党宣办〔2020〕16号）、《关于印发〈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播电视网络视听节目和影视品审读审查和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藏广电发〔2023〕28号）有关影视作品审读审查费按分钟或字数计发，难以按照本办法有关标准折算，如简单按照本办法执行将大幅提高标准，故本办法提出相关劳务费标准从其规定执行。

同时，我们结合工作实际，对其他有关条款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证。


